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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4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047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吴坚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设立专职律师学院助力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

建设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建议内容，充分听

取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委、市教委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

答复意见。

二、答复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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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外律师是为企业、公民“走出去”提供法律服务的重要力量，

当前，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对涉外律师队伍的规模和质量提出更高要

求。您建议设立专职律师学院，对于培养通晓国际法律规则、善于

处理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律师人才，从而更好维护我国国家主权、

安全、发展利益，维护企业和公民海外合法权益，保障和服务高水

平对外开放，与我局当前重点工作高度契合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

和价值。

（一）加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

2021 年，按照教育部、司法部统一部署，我局与复旦大学、华

东政法大学、上海政法学院共同推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（涉外律师）

研究生培养项目，并向相关高校推荐 18 家优质涉外律所和仲裁机构

作为联合培养单位，落实学校、法律服务机构双导师制度，加强培

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。我局依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，连续两年举

办“律所‘走出去’战略思维培训项目”，加强律所“走出去”配套

支持；开展律师行业领航计划、青训营等，聚焦出口合规、国际商

事规则、跨文化沟通等出海企业关注的重点领域开展行业培训，不

断充实后备人才队伍。

（二）深化法律服务合作交流

打造沪新、沪港合作交流项目。自 2023 年起，市律师协会先后

与新加坡、香港两地律师行业组织签订合作备忘录，每年选派律师

代表团访问交流，通过跟班实践方式加深法律服务市场的相互了解，

加快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。推动仲裁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。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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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机构与联合国贸法委、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等国际组织和境外知

名争议解决机构建立合作交流机制，积极参加仲裁电子送达、电子

提单、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等会议研讨并提交课题报告。支持仲裁

协会和仲裁机构开办“上海仲裁公开课程”、“上海仲裁 35”青年仲

裁人才培训营、涉外法治系列课程等主题活动，各类培训课程累计

参加人次达 200 万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以建设实务型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训机构为重

要抓手，加强与市教委等部门联动，优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，

共同构建以实战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，助力实践型、复合型

人才建设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上海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再次

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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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厅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11 日印发


